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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
关于印发2009年春运消防安全
保卫工作方案的通知
各消防支（大）队，消防监督处（科），首都机场公安分局消防处，北京铁路公安局消防处：
2009年春运工作从1月11日开始至2月19日结束，为期40天。根据有关部门预测，今年春运期间进出京客流较去年有所上升，其中铁路、民航客流增幅为10%，公路客流增幅为5%，市内轨道交通预计客流增幅达40%。
2009年春运是奥运之后的第一个春运，元旦、春节相隔较近，预测今年春运消防安全形势将有以下不利因素：一是客流在节前来得早，学生、民工、探亲三大客流呈集中叠加态势，节后返程高峰启动早、持续长，务工客流受经济形势影响将提前进京，学生返京客流因开学晚将延至春运后期，给铁路、公路、航空运输保障及市内交通接续运输带来较大压力，客流的激增导致火灾发生的不确定因素增加；二是据气象部分预测，春运期间南方地区出现雨雪冰冻等异常天气的可能性较大，北京及周边省区市雪雾天气仍较频繁，给公路、铁路、航空春运安全正点运输带来影响，易出现部分场站旅客滞留现象，火灾等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难度加大；三是烟花爆竹继续解禁，“四站一场”、地铁、城铁、长途场站、公交沿线等重点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责任加重；四是北京北站、南站经改扩建后，由于部分设施尚不完善，可能会出现影响消防安全的新情况。
为切实做好2009年春运消防安全保卫工作，按照市公安局的总体部署，消防局制定了《2009年春运消防安全保卫工作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你们结合实际，认真组织落实。
联系人：曲磊；联系电话：82215526。
附件：春运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情况统计表
二〇〇九年一月六日
2009年春运消防安全保卫工作方案
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《关于认真做好2009年春运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按照“以人为本、安全第一、组织有序、优质便捷”的指导原则，为切实做好春运消防保卫工作，努力营造和谐春运氛围，确保春运交通场所不发生起火冒烟事故，确保人民安全出行。按照“保秩序，保安全，保春运”的工作要求，结合市公安局《2009年春运安全保卫工作方案》，特制定2009年春运消防安全保卫工作方案：
一、组织领导
在市委、市政府和市公安局的统一领导下，消防局成立春运消防安全保卫工作领导小组，骆原副局长任组长，防火部部长谭林峰任副组长，机场、铁路、各区县公安消防机构主管领导为组员，下设春运消防安全保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消防局防火部。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分局消防处、北京铁路公安局消防处、消防局所属各支（大）队、消防监督处（科）也要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，具体负责本地区春运消防安全保卫工作，并结合各自实际，制定春运消防安全保卫工作方案。
二、工作任务
（一）各级公安消防机构要对“四场一站”、地铁、城铁、长途场站、公交场站等交通运输场所进行一次全面的消防安全大检查，认真督促整改火灾隐患。尤其是对交通枢纽要切实加大消防违法违章行为的查处力度，督促单位制定和完善灭火应急疏散预案，保证消防通道、安全出口畅通，一旦发生火情，能够迅速有效组织施救和疏散。
（二）各级公安消防机构要充分发动铁路、民航、长途客运站、市内公共交通等主体责任单位，对员工进行消防安全培训。利用报刊、电视、广播、网络等媒体，加大消防宣传力度，重点宣传消防安全防范和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物品乘车的常识，对严重违反消防法律法规的行为要进行曝光，不断深化宣传教育效果，使消防安全深入旅客、乘客心中。
三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提高认识。各单位要对今年春运消防安全保卫工作引起高度重视，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，周密部署，全面发动。工作中要贯彻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”的方针，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，切实增强防范意识，确保春运消防安全保卫措施得到强化和落实。
（二）履行职责，全面检查。各单位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，认真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检查，对检查中发现的消防违法违章行为要依法查处，并督促有关责任单位及时整改，不留死角，确保春运消防安全。
（三）加强信息的搜集和反馈。按照市局《2009年春运消防安全保卫工作方案》信息报送要求，各单位请务必于1月19日，2月1日、2月10日14时前将工作小结和《春运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情况统计表》（附后）上报，2月18日14时前将工作总结和《春运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情况统计表》，以文件传输形式报防火部政研指导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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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运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情况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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